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台上字第626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官蔡佩容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珀秀                         

選任辯護人  殷玉龍律師

            方文萱律師

            羅閎逸律師

上 訴人 即

參  與  人  好帝一食品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貞秀                               

代  理  人  蔡東泉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

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4年9月25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1年度金

上重更一字第19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

字第20514號、106年度偵字第137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劉珀秀如其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示部分，及沒收、追

徵參與人好帝一食品有限公司之犯罪所得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撤銷發回（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示11

罪，及對參與人好帝一食品有限公司〈下稱好帝一公司或參

與人〉之沒收、追徵)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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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劉珀秀(下稱被告)為好帝一公

司實際負責人，分別有如其犯罪事實欄（下稱事實欄)三及

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示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

之科刑判決，改判論處公司負責人共同逃漏稅捐罪刑（附表

一編號1)，及從重論處共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共10罪刑（附

表一編號2至11，均想像競合犯逃漏稅捐罪)，並沒收、追徵

參與人之犯罪所得，固非無見。

二、惟證據雖已調查，若有其他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重要疑點尚

未調查釐清，致事實未臻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

行判決，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

法。且有罪判決書，其所記載之事實與理由，及理由與理由

間應彼此相互適合，方為合法；若其所記載之事實與理由之

說明，前後不相一致，或理由與理由間互相齟齬者，均屬判

決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經查：㈠、原判決於事實欄記

載被告自民國95年起至105年間，分別短報好帝一公司銷貨

收入，逃漏94年至10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含本稅及未分配

盈餘加徵稅)等情，並於理由說明：納稅義務人應於每年5月

1日起至5月31日止，申報其上一年度綜合所得總額或營利事

業收入總額，及有關減免、扣除之事實等相關費用後而計算

應納之結算稅額（即應納稅的稅前純益)；營利事業並在次

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申報計算未分配盈餘應加徵之稅

額。故納稅義務人，每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需申報上一

期（即前一年)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及上二期（即前二年)之

未分配盈餘加徵稅（見原判決第4頁第10至13行、第6頁第22

行至第7頁第5行），似認被告每年報稅時，應同時申報繳納

好帝一公司「去年」的營利事業所得稅（下或稱本稅）與前

年的「未分配盈餘加徵稅」，而認定被告於前揭年度申報稅

額時，分別逃漏稅捐之情形。惟另一方面其在附表一編號1

至11卻依前一年度應納稅的截留金額，載敘被告各年度之申

報行為，同時逃漏前一年度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及未分配盈餘

加徵稅（見原判決第56至58頁)，似又認為被告於各年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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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時，係逃漏去年的本稅與未分配盈餘加徵稅，而非去年的

本稅與前年的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難謂無事實與理由暨理由

與理由相互矛盾之違誤。㈡、倘原判決說明被告逃漏94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所涉逃漏稅捐罪之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

期徒刑，依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前刑

法第80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其追訴權時效為10年，修正後同

條款延長至20年，經新舊法比較結果，應適用舊法計算其追

訴權時效，並載敘本案係法務部調查局臺南市調查處於105

年6月8日報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始由該署檢察官開始偵

查等旨（見原判決第6頁第10至13、16至17行）無訛，被告

在95年6月8日以前即刑法第80條修正生效前所為逃漏稅捐之

犯行，應已逾10年追訴權時效。然依附表一編號1所示被告

逃漏稅之犯罪時間為95年5月1日至同年月31日間，若其每年

為好帝一公司報稅時，係同時申報「去年」的本稅與「前

年」的未分配盈餘加徵稅，則被告前揭於95年報稅時所逃漏

94年本稅及93年未分配盈餘加徵稅，前者已逾追訴權時效，

後者則未經起訴。若被告每年報稅係同時申報「去年」的本

稅與未分配盈餘加徵稅，則依原判決上揭追訴權時效之記

載，被告於95年報稅時而逃漏94年本稅及未分配盈餘加徵稅

之行為，亦逾追訴權時效。原判決未予究明，逕對被告上開

所為論處罪刑，非無可議。㈢、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

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係處罰積極之作為犯，且以發生逃漏

稅捐之結果為其構成要件之事實，故逃漏稅捐罪之逃漏數

額，自應依犯罪行為即報稅時所逃漏之稅種，計算其逃稅金

額。若納稅義務人對同年度營利事業收入所生之本稅及未分

配盈餘加徵稅，二者申報繳納年度不同，且附表一編號1係

指依9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被告逃漏95年所申報的94年度本

稅，及96年5月1日至同年月31日所申報的94年度未分配盈餘

加徵稅者（見原判決第7頁第9至13、17至19行)，則被告上

開不同年度之逃漏稅行為，既截然可分，本稅部分已逾追訴

權時效，能否仍與其未分配盈餘加徵稅之行為，論處一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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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無研酌之餘地。㈣、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課徵基準，依所得

稅法第5條第5項所定為全年營利事業所得額，其計算基礎，

同法第24條第1項前段明定：「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

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而未分配

盈餘之課稅，按同法第66條之9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

「自87年度起至106年度止，營利事業當年度之盈餘未作分

配者，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10營利事業所得稅」、

「前項所稱未分配盈餘，指營利事業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

證券交易法或其他法律有關編製財務報告規定處理之本期稅

後淨利，…」為之，所稱「稅後」，依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

58條第1項規定「商業在同一會計年度內所發生之全部收

益，減除同期之全部成本、費用及損失後之差額，為該期稅

前純益或純損；再減除營利事業所得稅後，為該期稅後純益

或純損。」(該項因參酌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表

達」之第82段規定，已將「該期稅後純益或純損」，配合修

正為「本期綜合損益總額」），係指減除營利事業所得稅後

之稅後純益或純損。準此，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課徵，以當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之「稅前純益」為計算基礎，而未分配盈餘

之課稅，則以實際可供分配的稅後盈餘，亦即當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的「稅後純益」為基礎，自應扣減當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稅，而非逕依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加徵。是以，營利事

業所得稅與未分配盈餘加徵稅，二者課稅基礎，並非完全相

同，且刑法逃漏稅捐之額度，本以納稅義務人依法原應繳納

之稅額為基準，其計算基礎，亦不因逾越法定核課期間與否

而有別。附表一編號1至11依被告各年度截留不等金額的營

利事業所得，計算好帝一公司逃漏應繳納的營利事業所得稅

及未分配盈餘加徵稅，但就未分配盈餘加徵稅之稅額，其中

編號1至5似均逕按截留的營利事業所得之數額即依稅前純

益，加徵百分之10，而非將截留款項，扣減該年度營利事業

所得稅後的餘額即稅後純益，再予加徵，與編號6至11之計

算有別，原因為何？上開疑點與被告逃漏稅事實之認定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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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並影響參與人犯罪所得沒收、追徵數額之判定，亦有調

查釐清之必要。原審未調查究明，並為必要之說明，逕行判

決，難謂無證據調查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誤。以上或為被告

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而上述違

背法令，影響於事實之確定及法律適用，本院無可據以為裁

判，應認原判決就上開11罪及對參與人犯罪所得之沒收、追

徵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貳、上訴駁回（即附表二編號1之有罪部分、編號2之業務侵占共

36罪〈均想像競合犯洗錢罪，不包括業已確定的如其附件

《下稱附件》十三編號6、9、11至20、30、31及附件十四編

號2、16等16罪〉)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

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認定被告有事實欄三

即填製附件十二所示不實會計憑證，及事實欄四所載利用掌

管好帝一公司財務之機會，將該公司所有附件十三(編號6、

9、11至20、30、31除外)、附件十四(編號2、16除外)所示

資產，分別匯入其他帳戶予以侵占入己及掩飾、隱匿不法所

得去向等犯行，因而撤銷上開部分之科刑判決，經新舊法比

較結果，①附表二編號1部分，改判仍論處共同填製不實會

計憑證罪刑（被訴逃漏稅捐部分，經原審不另為無罪諭知

後，檢察官對此未提起上訴而確定)。②附表二編號2(不包

括前揭已確定之除外業務侵占共16罪)部分，改判仍從重論

處業務侵占共36罪刑（皆想像競合犯修正前各行為時之洗錢

罪），部分徒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已詳述其所憑

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俱有卷內資料可資覆按。

二、上訴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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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雖認為被告返還參與人之數

額，已超過其業務侵占的犯罪所得總額，無宣告沒收之必

要，然依原判決之認定及說明，被告截留的金額及因犯罪所

得之變得利益或孳息，合計已超過新臺幣(下同)4.2億元，

被告僅匯回4億995萬元6,606元，原判決就尚未返還的差

額，未諭知沒收，顯有不當。又原判決對附件十二之截留金

額，未說明何以無庸計入被告業務侵占所得範圍之原因，有

理由欠備之違誤。另原判決認定被告截留貨款時，已生侵占

之意，其既截留附件十二所示貨款，並於92年4月間已設立

申辦參與人境外紙上公司之OBU帳戶，同年及93年間亦有截

留不等之金額，此部分應屬被告業務侵占之犯罪所得，原判

決未併予計入，亦有未洽。另被告為本件犯罪主導者，原判

決就其上開各罪所處徒刑，相較共犯傅開運、蔡淑敏等人

（均判處罪刑確定)之科刑，僅略增數月，實屬過輕云云。

㈡、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參與人與境外公司間之交易為三角貿

易，相關發票及出口報單所載金額，並無不實。又被告將參

與人如附件十三、十四（均不包括前揭已確定部分，下略）

所示資產轉匯至其他帳戶，僅係單純匯款或轉帳，且轉匯帳

戶為合法申請，主觀上無洗錢之不法意圖，自不構成洗錢

罪。附件十三、十四部分轉匯行為，並非伊所為，原判決認

為伊有侵占上開附件所示全部轉匯款項，亦有欠當。另部分

款項係供參與人在大陸地區設置子公司或股東同意出借而匯

出，應視為同一行為，原判決論以數罪，洵有未當。再第一

審判決就被告所犯各罪均宣告緩刑，部分罪刑業已確定，原

審就上開各罪所處徒刑，未一併諭知緩刑，勢必影響緩刑確

定之各罪，顯有不當云云。

三、惟查：

㈠、關於業務侵占之犯罪所得及沒收部分，原判決依卷內證據資

料，認為好帝一公司短報銷售截留於該公司在模里西斯H.L.

I.Co.,LTD.(下稱H.L.I.公司)的境外紙上公司之OBU等帳戶

內款項，總計為4億645萬2,788元，據以計算其逃漏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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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原判決第11頁第31行至第12頁第3行)，因認H.L.I.公司

前開帳戶之款項均係好帝一公司所有資產，並以被告未經公

司董事會同意，擅自將所持有前揭帳戶款項共3億5,961萬8,

386元，分別匯入其掌控或借用的其他公司之海外帳戶而侵

占入己，認定其有附件十三、十四所示業務侵占及洗錢等犯

行，已詳述所憑證據及理由，並據以指駁說明檢察官所指被

告將經銷商之匯款截留三成於好帝一公司境外紙上公司帳戶

內時，即構成業務侵占暨截留金額全屬被告之犯罪所得云

云，何以均不足採信之理由，復載敘被告實際返還好帝一公

司之款項，折合新臺幣約4億995萬6,606元，如何已逾越附

表十三、十四所載前揭侵占金額，加計各筆侵占款項的獲利

或孳息之總額依據，自無對被告此部分犯罪所得為沒收之必

要等旨（見原判決第24頁第23行至第25頁第22行、第51

頁)。核其所述，尚無悖於經驗及論理法則，於法無違。檢

察官上訴意旨認為原判決係認定被告基於業務侵占犯意而截

留款項，執此主張侵占數額為全部截留款，非僅附件十三、

十四所示款項，並據以指摘被告尚未返還業務侵占犯行的全

部不法所得云云，顯有誤會。又檢察官並未起訴被告尚有附

件十三、十四所示以外的其他業務侵占及洗錢之犯行，則被

告有無另將92、93年間或附件十二等截留款項予以侵占或洗

錢等行為，既未經起訴，自無將該等金額計入被告此部分犯

行之犯罪所得可言。檢察官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尚非合法

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㈡、原判決認定被告有附件十二所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附件

十三、十四所載業務侵占及洗錢等犯行，係依憑被告在辯護

人陪同下，於原審及第一審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

於原審復為認罪之陳述，並有其理由甲、貳、一、㈠之1、

㈡所載，及附件十二至十四「證據出處」欄所示證人及相關

證據資料可佐，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

信，而為論斷，已詳述所憑證據及理由。核其論述，尚無違

反相關證據法則。況被告於原審主張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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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檢察官則爭執業務侵占、洗錢之犯罪時點及各罪量刑，

彼此均未指摘第一審所認定被告前揭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罪

事實有何不當。被告經原審判決後，於法律審之本院，始否

認有洗錢犯意及爭執附件十三、十四部分款項非其轉匯，並

主張好帝一公司交易對象為境外紙上公司，相關交易係三角

貿易云云，而指摘原判決不當，亦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

由。又利用金融機關存、提、轉匯等方式，切斷資金與前置

犯行之關係，以掩飾藏匿不法所得財物，本為典型洗錢行為

之一，與使用的金融帳戶是否合法申辦無關。另被告在本件

各次侵占及洗錢等犯行終結後，其事後如何處置侵占等款

項，亦與其各罪之罪數認定無涉。被告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

判決違法，顯有誤會，洵非有據。

㈢、刑罰之量定，係實體法賦予法院得自由裁量之事項，其科刑

輕重之審斷，倘符合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

逾越或濫用，且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

即不得任意指摘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緩刑，屬

刑罰之一環，是否諭知緩刑，法院本有權斟酌決定，縱未諭

知緩刑，亦無違法可言。原判決對於被告所犯附表二編號1

所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及附表二編號2所示業務侵占共3

6罪(不包括前揭已確定之除外共16罪)，說明其如何以被告

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審酌一切情狀

(包括其主導本案犯罪之金額、期間等情節嚴重、然事後坦

認犯行，並全數返還侵占款項等犯後態度良好，且好帝一公

司股東均為家族成員之家族公司，多數股東皆不再追究被告

之責任，及被告自陳的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在罪責原則

下適正行使其裁量權，而量處同上附表編號之不等徒刑（其

中附表二編號2之附件十三編號1至3所示3罪，並依中華民國

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減其宣告刑二

分之一及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敘明被告關於附

表二編號2其中附件十三、十四除外所載業務侵占共16罪部

分，業經原審更審前判決於110年1月27日判處罪刑（各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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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徒刑8月)，並諭知緩刑4年，檢察官提起上訴後，經本院

於111年5月5日就此16罪部分以程序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則

被告就本件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業務侵占共37罪所處徒刑，

因上開確定部分刑之宣告，不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

緩刑要件，依法不得為緩刑諭知之理由等旨，核其刑罰之裁

量，已兼顧有利、不利之科刑資料，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

範圍，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濫用裁量權之違法情

形，於法無違。檢察官及被告此部分上訴意旨所云，無非係

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自非合法。

㈣、是檢察官、被告前揭及其他上訴意旨所云各節，無非就原審

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暨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

之事項，再事爭執，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

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檢察官及被告就上開違反

商業會計法及洗錢部分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

併予駁回。被告上開洗錢罪部分之上訴既從程序上予以駁

回，則與之具有想像競合關係之業務侵占罪部分，屬刑事訴

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4款所列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

（第一、二審均為有罪判決)，此部分上訴，亦非適法，應

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第397條、第401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蔡憲德

                                  法　官  陳松檀

                                  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林靜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宜勳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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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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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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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台上字第626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官蔡佩容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珀秀                          






選任辯護人  殷玉龍律師
            方文萱律師
            羅閎逸律師
上 訴人 即
參  與  人  好帝一食品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貞秀                               
代  理  人  蔡東泉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4年9月25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1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19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20514號、106年度偵字第137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劉珀秀如其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示部分，及沒收、追徵參與人好帝一食品有限公司之犯罪所得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撤銷發回（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示11罪，及對參與人好帝一食品有限公司〈下稱好帝一公司或參與人〉之沒收、追徵)部分：
一、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劉珀秀(下稱被告)為好帝一公司實際負責人，分別有如其犯罪事實欄（下稱事實欄)三及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示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論處公司負責人共同逃漏稅捐罪刑（附表一編號1)，及從重論處共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共10罪刑（附表一編號2至11，均想像競合犯逃漏稅捐罪)，並沒收、追徵參與人之犯罪所得，固非無見。
二、惟證據雖已調查，若有其他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重要疑點尚未調查釐清，致事實未臻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決，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且有罪判決書，其所記載之事實與理由，及理由與理由間應彼此相互適合，方為合法；若其所記載之事實與理由之說明，前後不相一致，或理由與理由間互相齟齬者，均屬判決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經查：㈠、原判決於事實欄記載被告自民國95年起至105年間，分別短報好帝一公司銷貨收入，逃漏94年至10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含本稅及未分配盈餘加徵稅)等情，並於理由說明：納稅義務人應於每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申報其上一年度綜合所得總額或營利事業收入總額，及有關減免、扣除之事實等相關費用後而計算應納之結算稅額（即應納稅的稅前純益)；營利事業並在次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申報計算未分配盈餘應加徵之稅額。故納稅義務人，每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需申報上一期（即前一年)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及上二期（即前二年)之未分配盈餘加徵稅（見原判決第4頁第10至13行、第6頁第22行至第7頁第5行），似認被告每年報稅時，應同時申報繳納好帝一公司「去年」的營利事業所得稅（下或稱本稅）與前年的「未分配盈餘加徵稅」，而認定被告於前揭年度申報稅額時，分別逃漏稅捐之情形。惟另一方面其在附表一編號1至11卻依前一年度應納稅的截留金額，載敘被告各年度之申報行為，同時逃漏前一年度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及未分配盈餘加徵稅（見原判決第56至58頁)，似又認為被告於各年度報稅時，係逃漏去年的本稅與未分配盈餘加徵稅，而非去年的本稅與前年的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難謂無事實與理由暨理由與理由相互矛盾之違誤。㈡、倘原判決說明被告逃漏9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所涉逃漏稅捐罪之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依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前刑法第80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其追訴權時效為10年，修正後同條款延長至20年，經新舊法比較結果，應適用舊法計算其追訴權時效，並載敘本案係法務部調查局臺南市調查處於105年6月8日報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始由該署檢察官開始偵查等旨（見原判決第6頁第10至13、16至17行）無訛，被告在95年6月8日以前即刑法第80條修正生效前所為逃漏稅捐之犯行，應已逾10年追訴權時效。然依附表一編號1所示被告逃漏稅之犯罪時間為95年5月1日至同年月31日間，若其每年為好帝一公司報稅時，係同時申報「去年」的本稅與「前年」的未分配盈餘加徵稅，則被告前揭於95年報稅時所逃漏94年本稅及93年未分配盈餘加徵稅，前者已逾追訴權時效，後者則未經起訴。若被告每年報稅係同時申報「去年」的本稅與未分配盈餘加徵稅，則依原判決上揭追訴權時效之記載，被告於95年報稅時而逃漏94年本稅及未分配盈餘加徵稅之行為，亦逾追訴權時效。原判決未予究明，逕對被告上開所為論處罪刑，非無可議。㈢、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係處罰積極之作為犯，且以發生逃漏稅捐之結果為其構成要件之事實，故逃漏稅捐罪之逃漏數額，自應依犯罪行為即報稅時所逃漏之稅種，計算其逃稅金額。若納稅義務人對同年度營利事業收入所生之本稅及未分配盈餘加徵稅，二者申報繳納年度不同，且附表一編號1係指依9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被告逃漏95年所申報的94年度本稅，及96年5月1日至同年月31日所申報的94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稅者（見原判決第7頁第9至13、17至19行)，則被告上開不同年度之逃漏稅行為，既截然可分，本稅部分已逾追訴權時效，能否仍與其未分配盈餘加徵稅之行為，論處一罪？非無研酌之餘地。㈣、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課徵基準，依所得稅法第5條第5項所定為全年營利事業所得額，其計算基礎，同法第24條第1項前段明定：「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而未分配盈餘之課稅，按同法第66條之9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自87年度起至106年度止，營利事業當年度之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10營利事業所得稅」、「前項所稱未分配盈餘，指營利事業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證券交易法或其他法律有關編製財務報告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為之，所稱「稅後」，依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58條第1項規定「商業在同一會計年度內所發生之全部收益，減除同期之全部成本、費用及損失後之差額，為該期稅前純益或純損；再減除營利事業所得稅後，為該期稅後純益或純損。」(該項因參酌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表達」之第82段規定，已將「該期稅後純益或純損」，配合修正為「本期綜合損益總額」），係指減除營利事業所得稅後之稅後純益或純損。準此，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課徵，以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之「稅前純益」為計算基礎，而未分配盈餘之課稅，則以實際可供分配的稅後盈餘，亦即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的「稅後純益」為基礎，自應扣減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而非逕依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加徵。是以，營利事業所得稅與未分配盈餘加徵稅，二者課稅基礎，並非完全相同，且刑法逃漏稅捐之額度，本以納稅義務人依法原應繳納之稅額為基準，其計算基礎，亦不因逾越法定核課期間與否而有別。附表一編號1至11依被告各年度截留不等金額的營利事業所得，計算好帝一公司逃漏應繳納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及未分配盈餘加徵稅，但就未分配盈餘加徵稅之稅額，其中編號1至5似均逕按截留的營利事業所得之數額即依稅前純益，加徵百分之10，而非將截留款項，扣減該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後的餘額即稅後純益，再予加徵，與編號6至11之計算有別，原因為何？上開疑點與被告逃漏稅事實之認定攸關，並影響參與人犯罪所得沒收、追徵數額之判定，亦有調查釐清之必要。原審未調查究明，並為必要之說明，逕行判決，難謂無證據調查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誤。以上或為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而上述違背法令，影響於事實之確定及法律適用，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就上開11罪及對參與人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貳、上訴駁回（即附表二編號1之有罪部分、編號2之業務侵占共36罪〈均想像競合犯洗錢罪，不包括業已確定的如其附件《下稱附件》十三編號6、9、11至20、30、31及附件十四編號2、16等16罪〉)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認定被告有事實欄三即填製附件十二所示不實會計憑證，及事實欄四所載利用掌管好帝一公司財務之機會，將該公司所有附件十三(編號6、9、11至20、30、31除外)、附件十四(編號2、16除外)所示資產，分別匯入其他帳戶予以侵占入己及掩飾、隱匿不法所得去向等犯行，因而撤銷上開部分之科刑判決，經新舊法比較結果，①附表二編號1部分，改判仍論處共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刑（被訴逃漏稅捐部分，經原審不另為無罪諭知後，檢察官對此未提起上訴而確定)。②附表二編號2(不包括前揭已確定之除外業務侵占共16罪)部分，改判仍從重論處業務侵占共36罪刑（皆想像競合犯修正前各行為時之洗錢罪），部分徒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俱有卷內資料可資覆按。
二、上訴意旨：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雖認為被告返還參與人之數額，已超過其業務侵占的犯罪所得總額，無宣告沒收之必要，然依原判決之認定及說明，被告截留的金額及因犯罪所得之變得利益或孳息，合計已超過新臺幣(下同)4.2億元，被告僅匯回4億995萬元6,606元，原判決就尚未返還的差額，未諭知沒收，顯有不當。又原判決對附件十二之截留金額，未說明何以無庸計入被告業務侵占所得範圍之原因，有理由欠備之違誤。另原判決認定被告截留貨款時，已生侵占之意，其既截留附件十二所示貨款，並於92年4月間已設立申辦參與人境外紙上公司之OBU帳戶，同年及93年間亦有截留不等之金額，此部分應屬被告業務侵占之犯罪所得，原判決未併予計入，亦有未洽。另被告為本件犯罪主導者，原判決就其上開各罪所處徒刑，相較共犯傅開運、蔡淑敏等人（均判處罪刑確定)之科刑，僅略增數月，實屬過輕云云。
㈡、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參與人與境外公司間之交易為三角貿易，相關發票及出口報單所載金額，並無不實。又被告將參與人如附件十三、十四（均不包括前揭已確定部分，下略）所示資產轉匯至其他帳戶，僅係單純匯款或轉帳，且轉匯帳戶為合法申請，主觀上無洗錢之不法意圖，自不構成洗錢罪。附件十三、十四部分轉匯行為，並非伊所為，原判決認為伊有侵占上開附件所示全部轉匯款項，亦有欠當。另部分款項係供參與人在大陸地區設置子公司或股東同意出借而匯出，應視為同一行為，原判決論以數罪，洵有未當。再第一審判決就被告所犯各罪均宣告緩刑，部分罪刑業已確定，原審就上開各罪所處徒刑，未一併諭知緩刑，勢必影響緩刑確定之各罪，顯有不當云云。
三、惟查：
㈠、關於業務侵占之犯罪所得及沒收部分，原判決依卷內證據資料，認為好帝一公司短報銷售截留於該公司在模里西斯H.L.I.Co.,LTD.(下稱H.L.I.公司)的境外紙上公司之OBU等帳戶內款項，總計為4億645萬2,788元，據以計算其逃漏稅額（見原判決第11頁第31行至第12頁第3行)，因認H.L.I.公司前開帳戶之款項均係好帝一公司所有資產，並以被告未經公司董事會同意，擅自將所持有前揭帳戶款項共3億5,961萬8,386元，分別匯入其掌控或借用的其他公司之海外帳戶而侵占入己，認定其有附件十三、十四所示業務侵占及洗錢等犯行，已詳述所憑證據及理由，並據以指駁說明檢察官所指被告將經銷商之匯款截留三成於好帝一公司境外紙上公司帳戶內時，即構成業務侵占暨截留金額全屬被告之犯罪所得云云，何以均不足採信之理由，復載敘被告實際返還好帝一公司之款項，折合新臺幣約4億995萬6,606元，如何已逾越附表十三、十四所載前揭侵占金額，加計各筆侵占款項的獲利或孳息之總額依據，自無對被告此部分犯罪所得為沒收之必要等旨（見原判決第24頁第23行至第25頁第22行、第51頁)。核其所述，尚無悖於經驗及論理法則，於法無違。檢察官上訴意旨認為原判決係認定被告基於業務侵占犯意而截留款項，執此主張侵占數額為全部截留款，非僅附件十三、十四所示款項，並據以指摘被告尚未返還業務侵占犯行的全部不法所得云云，顯有誤會。又檢察官並未起訴被告尚有附件十三、十四所示以外的其他業務侵占及洗錢之犯行，則被告有無另將92、93年間或附件十二等截留款項予以侵占或洗錢等行為，既未經起訴，自無將該等金額計入被告此部分犯行之犯罪所得可言。檢察官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尚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㈡、原判決認定被告有附件十二所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附件十三、十四所載業務侵占及洗錢等犯行，係依憑被告在辯護人陪同下，於原審及第一審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於原審復為認罪之陳述，並有其理由甲、貳、一、㈠之1、㈡所載，及附件十二至十四「證據出處」欄所示證人及相關證據資料可佐，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而為論斷，已詳述所憑證據及理由。核其論述，尚無違反相關證據法則。況被告於原審主張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則爭執業務侵占、洗錢之犯罪時點及各罪量刑，彼此均未指摘第一審所認定被告前揭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罪事實有何不當。被告經原審判決後，於法律審之本院，始否認有洗錢犯意及爭執附件十三、十四部分款項非其轉匯，並主張好帝一公司交易對象為境外紙上公司，相關交易係三角貿易云云，而指摘原判決不當，亦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又利用金融機關存、提、轉匯等方式，切斷資金與前置犯行之關係，以掩飾藏匿不法所得財物，本為典型洗錢行為之一，與使用的金融帳戶是否合法申辦無關。另被告在本件各次侵占及洗錢等犯行終結後，其事後如何處置侵占等款項，亦與其各罪之罪數認定無涉。被告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違法，顯有誤會，洵非有據。
㈢、刑罰之量定，係實體法賦予法院得自由裁量之事項，其科刑輕重之審斷，倘符合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且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即不得任意指摘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緩刑，屬刑罰之一環，是否諭知緩刑，法院本有權斟酌決定，縱未諭知緩刑，亦無違法可言。原判決對於被告所犯附表二編號1所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及附表二編號2所示業務侵占共36罪(不包括前揭已確定之除外共16罪)，說明其如何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審酌一切情狀(包括其主導本案犯罪之金額、期間等情節嚴重、然事後坦認犯行，並全數返還侵占款項等犯後態度良好，且好帝一公司股東均為家族成員之家族公司，多數股東皆不再追究被告之責任，及被告自陳的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裁量權，而量處同上附表編號之不等徒刑（其中附表二編號2之附件十三編號1至3所示3罪，並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減其宣告刑二分之一及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敘明被告關於附表二編號2其中附件十三、十四除外所載業務侵占共16罪部分，業經原審更審前判決於110年1月27日判處罪刑（各處有期徒刑8月)，並諭知緩刑4年，檢察官提起上訴後，經本院於111年5月5日就此16罪部分以程序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則被告就本件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業務侵占共37罪所處徒刑，因上開確定部分刑之宣告，不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緩刑要件，依法不得為緩刑諭知之理由等旨，核其刑罰之裁量，已兼顧有利、不利之科刑資料，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濫用裁量權之違法情形，於法無違。檢察官及被告此部分上訴意旨所云，無非係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自非合法。
㈣、是檢察官、被告前揭及其他上訴意旨所云各節，無非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暨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再事爭執，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檢察官及被告就上開違反商業會計法及洗錢部分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併予駁回。被告上開洗錢罪部分之上訴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則與之具有想像競合關係之業務侵占罪部分，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4款所列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第一、二審均為有罪判決)，此部分上訴，亦非適法，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蔡憲德
                                  法　官  陳松檀
                                  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林靜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宜勳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0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台上字第626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官蔡佩容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珀秀                          







選任辯護人  殷玉龍律師

            方文萱律師

            羅閎逸律師

上 訴人 即

參  與  人  好帝一食品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貞秀                               

代  理  人  蔡東泉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

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4年9月25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1年度金

上重更一字第19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

字第20514號、106年度偵字第137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劉珀秀如其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示部分，及沒收、追

徵參與人好帝一食品有限公司之犯罪所得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撤銷發回（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示11罪，

    及對參與人好帝一食品有限公司〈下稱好帝一公司或參與人〉

    之沒收、追徵)部分：

一、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劉珀秀(下稱被告)為好帝一公

    司實際負責人，分別有如其犯罪事實欄（下稱事實欄)三及

    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示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

    之科刑判決，改判論處公司負責人共同逃漏稅捐罪刑（附表

    一編號1)，及從重論處共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共10罪刑（附

    表一編號2至11，均想像競合犯逃漏稅捐罪)，並沒收、追徵

    參與人之犯罪所得，固非無見。

二、惟證據雖已調查，若有其他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重要疑點尚

    未調查釐清，致事實未臻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

    行判決，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

    。且有罪判決書，其所記載之事實與理由，及理由與理由間

    應彼此相互適合，方為合法；若其所記載之事實與理由之說

    明，前後不相一致，或理由與理由間互相齟齬者，均屬判決

    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經查：㈠、原判決於事實欄記載

    被告自民國95年起至105年間，分別短報好帝一公司銷貨收

    入，逃漏94年至10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含本稅及未分配盈

    餘加徵稅)等情，並於理由說明：納稅義務人應於每年5月1

    日起至5月31日止，申報其上一年度綜合所得總額或營利事

    業收入總額，及有關減免、扣除之事實等相關費用後而計算

    應納之結算稅額（即應納稅的稅前純益)；營利事業並在次

    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申報計算未分配盈餘應加徵之稅

    額。故納稅義務人，每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需申報上一

    期（即前一年)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及上二期（即前二年)之

    未分配盈餘加徵稅（見原判決第4頁第10至13行、第6頁第22

    行至第7頁第5行），似認被告每年報稅時，應同時申報繳納

    好帝一公司「去年」的營利事業所得稅（下或稱本稅）與前

    年的「未分配盈餘加徵稅」，而認定被告於前揭年度申報稅

    額時，分別逃漏稅捐之情形。惟另一方面其在附表一編號1

    至11卻依前一年度應納稅的截留金額，載敘被告各年度之申

    報行為，同時逃漏前一年度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及未分配盈餘

    加徵稅（見原判決第56至58頁)，似又認為被告於各年度報

    稅時，係逃漏去年的本稅與未分配盈餘加徵稅，而非去年的

    本稅與前年的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難謂無事實與理由暨理由

    與理由相互矛盾之違誤。㈡、倘原判決說明被告逃漏94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所涉逃漏稅捐罪之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

    期徒刑，依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前刑

    法第80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其追訴權時效為10年，修正後同

    條款延長至20年，經新舊法比較結果，應適用舊法計算其追

    訴權時效，並載敘本案係法務部調查局臺南市調查處於105

    年6月8日報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始由該署檢察官開始偵

    查等旨（見原判決第6頁第10至13、16至17行）無訛，被告

    在95年6月8日以前即刑法第80條修正生效前所為逃漏稅捐之

    犯行，應已逾10年追訴權時效。然依附表一編號1所示被告

    逃漏稅之犯罪時間為95年5月1日至同年月31日間，若其每年

    為好帝一公司報稅時，係同時申報「去年」的本稅與「前年

    」的未分配盈餘加徵稅，則被告前揭於95年報稅時所逃漏94

    年本稅及93年未分配盈餘加徵稅，前者已逾追訴權時效，後

    者則未經起訴。若被告每年報稅係同時申報「去年」的本稅

    與未分配盈餘加徵稅，則依原判決上揭追訴權時效之記載，

    被告於95年報稅時而逃漏94年本稅及未分配盈餘加徵稅之行

    為，亦逾追訴權時效。原判決未予究明，逕對被告上開所為

    論處罪刑，非無可議。㈢、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

    方法逃漏稅捐罪，係處罰積極之作為犯，且以發生逃漏稅捐

    之結果為其構成要件之事實，故逃漏稅捐罪之逃漏數額，自

    應依犯罪行為即報稅時所逃漏之稅種，計算其逃稅金額。若

    納稅義務人對同年度營利事業收入所生之本稅及未分配盈餘

    加徵稅，二者申報繳納年度不同，且附表一編號1係指依94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被告逃漏95年所申報的94年度本稅，及

    96年5月1日至同年月31日所申報的94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稅

    者（見原判決第7頁第9至13、17至19行)，則被告上開不同

    年度之逃漏稅行為，既截然可分，本稅部分已逾追訴權時效

    ，能否仍與其未分配盈餘加徵稅之行為，論處一罪？非無研

    酌之餘地。㈣、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課徵基準，依所得稅法第5

    條第5項所定為全年營利事業所得額，其計算基礎，同法第2

    4條第1項前段明定：「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

    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而未分配盈餘之課

    稅，按同法第66條之9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自87年度

    起至106年度止，營利事業當年度之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

    該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10營利事業所得稅」、「前項所稱

    未分配盈餘，指營利事業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證券交易法

    或其他法律有關編製財務報告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

    」為之，所稱「稅後」，依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58條第1項

    規定「商業在同一會計年度內所發生之全部收益，減除同期

    之全部成本、費用及損失後之差額，為該期稅前純益或純損

    ；再減除營利事業所得稅後，為該期稅後純益或純損。」(

    該項因參酌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表達」之第82

    段規定，已將「該期稅後純益或純損」，配合修正為「本期

    綜合損益總額」），係指減除營利事業所得稅後之稅後純益

    或純損。準此，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課徵，以當年度營利事業

    所得之「稅前純益」為計算基礎，而未分配盈餘之課稅，則

    以實際可供分配的稅後盈餘，亦即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的「

    稅後純益」為基礎，自應扣減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而非

    逕依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加徵。是以，營利事業所得稅與

    未分配盈餘加徵稅，二者課稅基礎，並非完全相同，且刑法

    逃漏稅捐之額度，本以納稅義務人依法原應繳納之稅額為基

    準，其計算基礎，亦不因逾越法定核課期間與否而有別。附

    表一編號1至11依被告各年度截留不等金額的營利事業所得

    ，計算好帝一公司逃漏應繳納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及未分配盈

    餘加徵稅，但就未分配盈餘加徵稅之稅額，其中編號1至5似

    均逕按截留的營利事業所得之數額即依稅前純益，加徵百分

    之10，而非將截留款項，扣減該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後的餘

    額即稅後純益，再予加徵，與編號6至11之計算有別，原因

    為何？上開疑點與被告逃漏稅事實之認定攸關，並影響參與

    人犯罪所得沒收、追徵數額之判定，亦有調查釐清之必要。

    原審未調查究明，並為必要之說明，逕行判決，難謂無證據

    調查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誤。以上或為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

    ，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而上述違背法令，影響於

    事實之確定及法律適用，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

    就上開11罪及對參與人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部分，有撤銷

    發回更審之原因。

貳、上訴駁回（即附表二編號1之有罪部分、編號2之業務侵占共

    36罪〈均想像競合犯洗錢罪，不包括業已確定的如其附件《下

    稱附件》十三編號6、9、11至20、30、31及附件十四編號2、

    16等16罪〉)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

    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認定被告有事實欄三

    即填製附件十二所示不實會計憑證，及事實欄四所載利用掌

    管好帝一公司財務之機會，將該公司所有附件十三(編號6、

    9、11至20、30、31除外)、附件十四(編號2、16除外)所示

    資產，分別匯入其他帳戶予以侵占入己及掩飾、隱匿不法所

    得去向等犯行，因而撤銷上開部分之科刑判決，經新舊法比

    較結果，①附表二編號1部分，改判仍論處共同填製不實會計

    憑證罪刑（被訴逃漏稅捐部分，經原審不另為無罪諭知後，

    檢察官對此未提起上訴而確定)。②附表二編號2(不包括前揭

    已確定之除外業務侵占共16罪)部分，改判仍從重論處業務

    侵占共36罪刑（皆想像競合犯修正前各行為時之洗錢罪），

    部分徒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

    得心證之理由，俱有卷內資料可資覆按。

二、上訴意旨：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雖認為被告返還參與人之數額，

    已超過其業務侵占的犯罪所得總額，無宣告沒收之必要，然

    依原判決之認定及說明，被告截留的金額及因犯罪所得之變

    得利益或孳息，合計已超過新臺幣(下同)4.2億元，被告僅

    匯回4億995萬元6,606元，原判決就尚未返還的差額，未諭

    知沒收，顯有不當。又原判決對附件十二之截留金額，未說

    明何以無庸計入被告業務侵占所得範圍之原因，有理由欠備

    之違誤。另原判決認定被告截留貨款時，已生侵占之意，其

    既截留附件十二所示貨款，並於92年4月間已設立申辦參與

    人境外紙上公司之OBU帳戶，同年及93年間亦有截留不等之

    金額，此部分應屬被告業務侵占之犯罪所得，原判決未併予

    計入，亦有未洽。另被告為本件犯罪主導者，原判決就其上

    開各罪所處徒刑，相較共犯傅開運、蔡淑敏等人（均判處罪

    刑確定)之科刑，僅略增數月，實屬過輕云云。

㈡、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參與人與境外公司間之交易為三角貿易

    ，相關發票及出口報單所載金額，並無不實。又被告將參與

    人如附件十三、十四（均不包括前揭已確定部分，下略）所

    示資產轉匯至其他帳戶，僅係單純匯款或轉帳，且轉匯帳戶

    為合法申請，主觀上無洗錢之不法意圖，自不構成洗錢罪。

    附件十三、十四部分轉匯行為，並非伊所為，原判決認為伊

    有侵占上開附件所示全部轉匯款項，亦有欠當。另部分款項

    係供參與人在大陸地區設置子公司或股東同意出借而匯出，

    應視為同一行為，原判決論以數罪，洵有未當。再第一審判

    決就被告所犯各罪均宣告緩刑，部分罪刑業已確定，原審就

    上開各罪所處徒刑，未一併諭知緩刑，勢必影響緩刑確定之

    各罪，顯有不當云云。

三、惟查：

㈠、關於業務侵占之犯罪所得及沒收部分，原判決依卷內證據資

    料，認為好帝一公司短報銷售截留於該公司在模里西斯H.L.

    I.Co.,LTD.(下稱H.L.I.公司)的境外紙上公司之OBU等帳戶

    內款項，總計為4億645萬2,788元，據以計算其逃漏稅額（

    見原判決第11頁第31行至第12頁第3行)，因認H.L.I.公司前

    開帳戶之款項均係好帝一公司所有資產，並以被告未經公司

    董事會同意，擅自將所持有前揭帳戶款項共3億5,961萬8,38

    6元，分別匯入其掌控或借用的其他公司之海外帳戶而侵占

    入己，認定其有附件十三、十四所示業務侵占及洗錢等犯行

    ，已詳述所憑證據及理由，並據以指駁說明檢察官所指被告

    將經銷商之匯款截留三成於好帝一公司境外紙上公司帳戶內

    時，即構成業務侵占暨截留金額全屬被告之犯罪所得云云，

    何以均不足採信之理由，復載敘被告實際返還好帝一公司之

    款項，折合新臺幣約4億995萬6,606元，如何已逾越附表十

    三、十四所載前揭侵占金額，加計各筆侵占款項的獲利或孳

    息之總額依據，自無對被告此部分犯罪所得為沒收之必要等

    旨（見原判決第24頁第23行至第25頁第22行、第51頁)。核

    其所述，尚無悖於經驗及論理法則，於法無違。檢察官上訴

    意旨認為原判決係認定被告基於業務侵占犯意而截留款項，

    執此主張侵占數額為全部截留款，非僅附件十三、十四所示

    款項，並據以指摘被告尚未返還業務侵占犯行的全部不法所

    得云云，顯有誤會。又檢察官並未起訴被告尚有附件十三、

    十四所示以外的其他業務侵占及洗錢之犯行，則被告有無另

    將92、93年間或附件十二等截留款項予以侵占或洗錢等行為

    ，既未經起訴，自無將該等金額計入被告此部分犯行之犯罪

    所得可言。檢察官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尚非合法之第三審

    上訴理由。

㈡、原判決認定被告有附件十二所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附件

    十三、十四所載業務侵占及洗錢等犯行，係依憑被告在辯護

    人陪同下，於原審及第一審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

    於原審復為認罪之陳述，並有其理由甲、貳、一、㈠之1、㈡

    所載，及附件十二至十四「證據出處」欄所示證人及相關證

    據資料可佐，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

    ，而為論斷，已詳述所憑證據及理由。核其論述，尚無違反

    相關證據法則。況被告於原審主張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

    檢察官則爭執業務侵占、洗錢之犯罪時點及各罪量刑，彼此

    均未指摘第一審所認定被告前揭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罪事實

    有何不當。被告經原審判決後，於法律審之本院，始否認有

    洗錢犯意及爭執附件十三、十四部分款項非其轉匯，並主張

    好帝一公司交易對象為境外紙上公司，相關交易係三角貿易

    云云，而指摘原判決不當，亦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又

    利用金融機關存、提、轉匯等方式，切斷資金與前置犯行之

    關係，以掩飾藏匿不法所得財物，本為典型洗錢行為之一，

    與使用的金融帳戶是否合法申辦無關。另被告在本件各次侵

    占及洗錢等犯行終結後，其事後如何處置侵占等款項，亦與

    其各罪之罪數認定無涉。被告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違法

    ，顯有誤會，洵非有據。

㈢、刑罰之量定，係實體法賦予法院得自由裁量之事項，其科刑

    輕重之審斷，倘符合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

    逾越或濫用，且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

    即不得任意指摘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緩刑，屬

    刑罰之一環，是否諭知緩刑，法院本有權斟酌決定，縱未諭

    知緩刑，亦無違法可言。原判決對於被告所犯附表二編號1

    所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及附表二編號2所示業務侵占共3

    6罪(不包括前揭已確定之除外共16罪)，說明其如何以被告

    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審酌一切情狀(

    包括其主導本案犯罪之金額、期間等情節嚴重、然事後坦認

    犯行，並全數返還侵占款項等犯後態度良好，且好帝一公司

    股東均為家族成員之家族公司，多數股東皆不再追究被告之

    責任，及被告自陳的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在罪責原則下

    適正行使其裁量權，而量處同上附表編號之不等徒刑（其中

    附表二編號2之附件十三編號1至3所示3罪，並依中華民國九

    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減其宣告刑二分

    之一及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敘明被告關於附表

    二編號2其中附件十三、十四除外所載業務侵占共16罪部分

    ，業經原審更審前判決於110年1月27日判處罪刑（各處有期

    徒刑8月)，並諭知緩刑4年，檢察官提起上訴後，經本院於1

    11年5月5日就此16罪部分以程序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則被告

    就本件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業務侵占共37罪所處徒刑，因上

    開確定部分刑之宣告，不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緩刑

    要件，依法不得為緩刑諭知之理由等旨，核其刑罰之裁量，

    已兼顧有利、不利之科刑資料，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範圍

    ，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濫用裁量權之違法情形，

    於法無違。檢察官及被告此部分上訴意旨所云，無非係就原

    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自非合法。

㈣、是檢察官、被告前揭及其他上訴意旨所云各節，無非就原審

    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暨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

    之事項，再事爭執，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

    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檢察官及被告就上開違反

    商業會計法及洗錢部分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

    併予駁回。被告上開洗錢罪部分之上訴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

    ，則與之具有想像競合關係之業務侵占罪部分，屬刑事訴訟

    法第376條第1項第4款所列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第

    一、二審均為有罪判決)，此部分上訴，亦非適法，應併予

    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第397條、第401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蔡憲德

                                  法　官  陳松檀

                                  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林靜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宜勳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0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台上字第626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官蔡佩容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珀秀                          







選任辯護人  殷玉龍律師

            方文萱律師

            羅閎逸律師

上 訴人 即

參  與  人  好帝一食品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貞秀                               

代  理  人  蔡東泉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4年9月25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1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19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20514號、106年度偵字第137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劉珀秀如其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示部分，及沒收、追徵參與人好帝一食品有限公司之犯罪所得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撤銷發回（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示11罪，及對參與人好帝一食品有限公司〈下稱好帝一公司或參與人〉之沒收、追徵)部分：

一、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劉珀秀(下稱被告)為好帝一公司實際負責人，分別有如其犯罪事實欄（下稱事實欄)三及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示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論處公司負責人共同逃漏稅捐罪刑（附表一編號1)，及從重論處共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共10罪刑（附表一編號2至11，均想像競合犯逃漏稅捐罪)，並沒收、追徵參與人之犯罪所得，固非無見。

二、惟證據雖已調查，若有其他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重要疑點尚未調查釐清，致事實未臻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決，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且有罪判決書，其所記載之事實與理由，及理由與理由間應彼此相互適合，方為合法；若其所記載之事實與理由之說明，前後不相一致，或理由與理由間互相齟齬者，均屬判決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經查：㈠、原判決於事實欄記載被告自民國95年起至105年間，分別短報好帝一公司銷貨收入，逃漏94年至10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含本稅及未分配盈餘加徵稅)等情，並於理由說明：納稅義務人應於每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申報其上一年度綜合所得總額或營利事業收入總額，及有關減免、扣除之事實等相關費用後而計算應納之結算稅額（即應納稅的稅前純益)；營利事業並在次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申報計算未分配盈餘應加徵之稅額。故納稅義務人，每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需申報上一期（即前一年)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及上二期（即前二年)之未分配盈餘加徵稅（見原判決第4頁第10至13行、第6頁第22行至第7頁第5行），似認被告每年報稅時，應同時申報繳納好帝一公司「去年」的營利事業所得稅（下或稱本稅）與前年的「未分配盈餘加徵稅」，而認定被告於前揭年度申報稅額時，分別逃漏稅捐之情形。惟另一方面其在附表一編號1至11卻依前一年度應納稅的截留金額，載敘被告各年度之申報行為，同時逃漏前一年度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及未分配盈餘加徵稅（見原判決第56至58頁)，似又認為被告於各年度報稅時，係逃漏去年的本稅與未分配盈餘加徵稅，而非去年的本稅與前年的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難謂無事實與理由暨理由與理由相互矛盾之違誤。㈡、倘原判決說明被告逃漏9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所涉逃漏稅捐罪之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依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前刑法第80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其追訴權時效為10年，修正後同條款延長至20年，經新舊法比較結果，應適用舊法計算其追訴權時效，並載敘本案係法務部調查局臺南市調查處於105年6月8日報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始由該署檢察官開始偵查等旨（見原判決第6頁第10至13、16至17行）無訛，被告在95年6月8日以前即刑法第80條修正生效前所為逃漏稅捐之犯行，應已逾10年追訴權時效。然依附表一編號1所示被告逃漏稅之犯罪時間為95年5月1日至同年月31日間，若其每年為好帝一公司報稅時，係同時申報「去年」的本稅與「前年」的未分配盈餘加徵稅，則被告前揭於95年報稅時所逃漏94年本稅及93年未分配盈餘加徵稅，前者已逾追訴權時效，後者則未經起訴。若被告每年報稅係同時申報「去年」的本稅與未分配盈餘加徵稅，則依原判決上揭追訴權時效之記載，被告於95年報稅時而逃漏94年本稅及未分配盈餘加徵稅之行為，亦逾追訴權時效。原判決未予究明，逕對被告上開所為論處罪刑，非無可議。㈢、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係處罰積極之作為犯，且以發生逃漏稅捐之結果為其構成要件之事實，故逃漏稅捐罪之逃漏數額，自應依犯罪行為即報稅時所逃漏之稅種，計算其逃稅金額。若納稅義務人對同年度營利事業收入所生之本稅及未分配盈餘加徵稅，二者申報繳納年度不同，且附表一編號1係指依9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被告逃漏95年所申報的94年度本稅，及96年5月1日至同年月31日所申報的94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稅者（見原判決第7頁第9至13、17至19行)，則被告上開不同年度之逃漏稅行為，既截然可分，本稅部分已逾追訴權時效，能否仍與其未分配盈餘加徵稅之行為，論處一罪？非無研酌之餘地。㈣、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課徵基準，依所得稅法第5條第5項所定為全年營利事業所得額，其計算基礎，同法第24條第1項前段明定：「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而未分配盈餘之課稅，按同法第66條之9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自87年度起至106年度止，營利事業當年度之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10營利事業所得稅」、「前項所稱未分配盈餘，指營利事業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證券交易法或其他法律有關編製財務報告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為之，所稱「稅後」，依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58條第1項規定「商業在同一會計年度內所發生之全部收益，減除同期之全部成本、費用及損失後之差額，為該期稅前純益或純損；再減除營利事業所得稅後，為該期稅後純益或純損。」(該項因參酌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表達」之第82段規定，已將「該期稅後純益或純損」，配合修正為「本期綜合損益總額」），係指減除營利事業所得稅後之稅後純益或純損。準此，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課徵，以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之「稅前純益」為計算基礎，而未分配盈餘之課稅，則以實際可供分配的稅後盈餘，亦即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的「稅後純益」為基礎，自應扣減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而非逕依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加徵。是以，營利事業所得稅與未分配盈餘加徵稅，二者課稅基礎，並非完全相同，且刑法逃漏稅捐之額度，本以納稅義務人依法原應繳納之稅額為基準，其計算基礎，亦不因逾越法定核課期間與否而有別。附表一編號1至11依被告各年度截留不等金額的營利事業所得，計算好帝一公司逃漏應繳納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及未分配盈餘加徵稅，但就未分配盈餘加徵稅之稅額，其中編號1至5似均逕按截留的營利事業所得之數額即依稅前純益，加徵百分之10，而非將截留款項，扣減該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後的餘額即稅後純益，再予加徵，與編號6至11之計算有別，原因為何？上開疑點與被告逃漏稅事實之認定攸關，並影響參與人犯罪所得沒收、追徵數額之判定，亦有調查釐清之必要。原審未調查究明，並為必要之說明，逕行判決，難謂無證據調查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誤。以上或為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而上述違背法令，影響於事實之確定及法律適用，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就上開11罪及對參與人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貳、上訴駁回（即附表二編號1之有罪部分、編號2之業務侵占共36罪〈均想像競合犯洗錢罪，不包括業已確定的如其附件《下稱附件》十三編號6、9、11至20、30、31及附件十四編號2、16等16罪〉)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認定被告有事實欄三即填製附件十二所示不實會計憑證，及事實欄四所載利用掌管好帝一公司財務之機會，將該公司所有附件十三(編號6、9、11至20、30、31除外)、附件十四(編號2、16除外)所示資產，分別匯入其他帳戶予以侵占入己及掩飾、隱匿不法所得去向等犯行，因而撤銷上開部分之科刑判決，經新舊法比較結果，①附表二編號1部分，改判仍論處共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刑（被訴逃漏稅捐部分，經原審不另為無罪諭知後，檢察官對此未提起上訴而確定)。②附表二編號2(不包括前揭已確定之除外業務侵占共16罪)部分，改判仍從重論處業務侵占共36罪刑（皆想像競合犯修正前各行為時之洗錢罪），部分徒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俱有卷內資料可資覆按。

二、上訴意旨：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雖認為被告返還參與人之數額，已超過其業務侵占的犯罪所得總額，無宣告沒收之必要，然依原判決之認定及說明，被告截留的金額及因犯罪所得之變得利益或孳息，合計已超過新臺幣(下同)4.2億元，被告僅匯回4億995萬元6,606元，原判決就尚未返還的差額，未諭知沒收，顯有不當。又原判決對附件十二之截留金額，未說明何以無庸計入被告業務侵占所得範圍之原因，有理由欠備之違誤。另原判決認定被告截留貨款時，已生侵占之意，其既截留附件十二所示貨款，並於92年4月間已設立申辦參與人境外紙上公司之OBU帳戶，同年及93年間亦有截留不等之金額，此部分應屬被告業務侵占之犯罪所得，原判決未併予計入，亦有未洽。另被告為本件犯罪主導者，原判決就其上開各罪所處徒刑，相較共犯傅開運、蔡淑敏等人（均判處罪刑確定)之科刑，僅略增數月，實屬過輕云云。

㈡、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參與人與境外公司間之交易為三角貿易，相關發票及出口報單所載金額，並無不實。又被告將參與人如附件十三、十四（均不包括前揭已確定部分，下略）所示資產轉匯至其他帳戶，僅係單純匯款或轉帳，且轉匯帳戶為合法申請，主觀上無洗錢之不法意圖，自不構成洗錢罪。附件十三、十四部分轉匯行為，並非伊所為，原判決認為伊有侵占上開附件所示全部轉匯款項，亦有欠當。另部分款項係供參與人在大陸地區設置子公司或股東同意出借而匯出，應視為同一行為，原判決論以數罪，洵有未當。再第一審判決就被告所犯各罪均宣告緩刑，部分罪刑業已確定，原審就上開各罪所處徒刑，未一併諭知緩刑，勢必影響緩刑確定之各罪，顯有不當云云。

三、惟查：

㈠、關於業務侵占之犯罪所得及沒收部分，原判決依卷內證據資料，認為好帝一公司短報銷售截留於該公司在模里西斯H.L.I.Co.,LTD.(下稱H.L.I.公司)的境外紙上公司之OBU等帳戶內款項，總計為4億645萬2,788元，據以計算其逃漏稅額（見原判決第11頁第31行至第12頁第3行)，因認H.L.I.公司前開帳戶之款項均係好帝一公司所有資產，並以被告未經公司董事會同意，擅自將所持有前揭帳戶款項共3億5,961萬8,386元，分別匯入其掌控或借用的其他公司之海外帳戶而侵占入己，認定其有附件十三、十四所示業務侵占及洗錢等犯行，已詳述所憑證據及理由，並據以指駁說明檢察官所指被告將經銷商之匯款截留三成於好帝一公司境外紙上公司帳戶內時，即構成業務侵占暨截留金額全屬被告之犯罪所得云云，何以均不足採信之理由，復載敘被告實際返還好帝一公司之款項，折合新臺幣約4億995萬6,606元，如何已逾越附表十三、十四所載前揭侵占金額，加計各筆侵占款項的獲利或孳息之總額依據，自無對被告此部分犯罪所得為沒收之必要等旨（見原判決第24頁第23行至第25頁第22行、第51頁)。核其所述，尚無悖於經驗及論理法則，於法無違。檢察官上訴意旨認為原判決係認定被告基於業務侵占犯意而截留款項，執此主張侵占數額為全部截留款，非僅附件十三、十四所示款項，並據以指摘被告尚未返還業務侵占犯行的全部不法所得云云，顯有誤會。又檢察官並未起訴被告尚有附件十三、十四所示以外的其他業務侵占及洗錢之犯行，則被告有無另將92、93年間或附件十二等截留款項予以侵占或洗錢等行為，既未經起訴，自無將該等金額計入被告此部分犯行之犯罪所得可言。檢察官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尚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㈡、原判決認定被告有附件十二所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附件十三、十四所載業務侵占及洗錢等犯行，係依憑被告在辯護人陪同下，於原審及第一審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於原審復為認罪之陳述，並有其理由甲、貳、一、㈠之1、㈡所載，及附件十二至十四「證據出處」欄所示證人及相關證據資料可佐，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而為論斷，已詳述所憑證據及理由。核其論述，尚無違反相關證據法則。況被告於原審主張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則爭執業務侵占、洗錢之犯罪時點及各罪量刑，彼此均未指摘第一審所認定被告前揭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罪事實有何不當。被告經原審判決後，於法律審之本院，始否認有洗錢犯意及爭執附件十三、十四部分款項非其轉匯，並主張好帝一公司交易對象為境外紙上公司，相關交易係三角貿易云云，而指摘原判決不當，亦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又利用金融機關存、提、轉匯等方式，切斷資金與前置犯行之關係，以掩飾藏匿不法所得財物，本為典型洗錢行為之一，與使用的金融帳戶是否合法申辦無關。另被告在本件各次侵占及洗錢等犯行終結後，其事後如何處置侵占等款項，亦與其各罪之罪數認定無涉。被告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違法，顯有誤會，洵非有據。

㈢、刑罰之量定，係實體法賦予法院得自由裁量之事項，其科刑輕重之審斷，倘符合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且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即不得任意指摘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緩刑，屬刑罰之一環，是否諭知緩刑，法院本有權斟酌決定，縱未諭知緩刑，亦無違法可言。原判決對於被告所犯附表二編號1所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及附表二編號2所示業務侵占共36罪(不包括前揭已確定之除外共16罪)，說明其如何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審酌一切情狀(包括其主導本案犯罪之金額、期間等情節嚴重、然事後坦認犯行，並全數返還侵占款項等犯後態度良好，且好帝一公司股東均為家族成員之家族公司，多數股東皆不再追究被告之責任，及被告自陳的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裁量權，而量處同上附表編號之不等徒刑（其中附表二編號2之附件十三編號1至3所示3罪，並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減其宣告刑二分之一及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敘明被告關於附表二編號2其中附件十三、十四除外所載業務侵占共16罪部分，業經原審更審前判決於110年1月27日判處罪刑（各處有期徒刑8月)，並諭知緩刑4年，檢察官提起上訴後，經本院於111年5月5日就此16罪部分以程序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則被告就本件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業務侵占共37罪所處徒刑，因上開確定部分刑之宣告，不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緩刑要件，依法不得為緩刑諭知之理由等旨，核其刑罰之裁量，已兼顧有利、不利之科刑資料，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濫用裁量權之違法情形，於法無違。檢察官及被告此部分上訴意旨所云，無非係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自非合法。

㈣、是檢察官、被告前揭及其他上訴意旨所云各節，無非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暨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再事爭執，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檢察官及被告就上開違反商業會計法及洗錢部分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併予駁回。被告上開洗錢罪部分之上訴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則與之具有想像競合關係之業務侵占罪部分，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4款所列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第一、二審均為有罪判決)，此部分上訴，亦非適法，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蔡憲德

                                  法　官  陳松檀

                                  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林靜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宜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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